
香港滙豐銀行基金 

(學生活動) 
 

通  告 
 

 

香港滙豐銀行學生活動基金，用以贊助香港中文大學全

日制本科生學生團體舉辦於 2009 至 2010 年度之活動，每項資

助上限為港幣$5,000。 
 

基金現已開始接受，申請資助的計劃須最少具備下列一

項性質： 
(一) 學術展覽／工作坊； 
(二) 有助學生發展的比賽； 
(三) 社會服務； 
(四) 參觀地區機構以增進學生對香港之認識；或 
(五) 音樂、舞蹈表演。 

 
有興趣申請者，請逕往范克廉樓一樓學生服務中心或書

院輔導處索取申請表格，表格亦可在學生事務處的網頁下

載，截止申請日期：2009 年 9 月 30 日（星期三）。查詢請電：2609 
7203。 
 

學生事務處啟 
2009 年 9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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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表時不用附上此頁 
 

香港滙豐銀行(學生活動) 
基金申請細則 

 

    香港滙豐銀行學生活動基金，用以贊助香港中文大學全日制本科生學

生團體舉辦於 2009 年 9 月至 2010 年 3 月之活動，每項資助上限為港幣

$5,000。申請資助的計劃須最少具備下列一項性質*： 

 

(一) 學術展覽／工作坊； 

(二) 有助學生發展的比賽； 

(三) 社會服務； 

(四) 參觀地區機構以增進學生對香港之認識；或 

(五) 音樂、舞蹈表演。 

 

    基金不會資助的項目如下： 

(一) 迎新營／周年舞會／交職典禮； 

(二) 籌款活動； 

(三) 海外交流團／交換計劃； 

(四) 刊物上的廣告； 

(五) 選舉活動及所有印刷宣傳品； 

(六) 會議／講座／研討會／論壇／座談會等；及 

(七) 電影及話劇的製作。 

 

    填妥之申請表格，請交回范克廉樓一樓學生活動中心（書院所屬團體，

須先由輔導處填寫(丙)項）。截止申請日期：2009 年 9 月 30 日（星期三）。

查詢請電：2609 7203。 

 

 

學生事務處 
7.9.2009 

 

*申請「校友會聯會學生活動基金」的項目，不能同時申請此基金。 



香港滙豐銀行基金(學生活動) 

申 請 表 
 

(甲 )團體資料（ 註 ： 書 院 團 體 交 表 前 請 先 往 所 屬 書 院 輔 導 處 填 寫 (丙 )項 ）： 

  學生團體名稱：(中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(英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會長姓名：        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電子郵遞：               

    本年度是否已向中大／書院學生會登記？ □已登記     □未登記 

               □將會登記，遞交申請表日期為：                

（請注意，團體若於報銷資助時，尚未登記成為中大／書院學生會的合法組織，資助將予取消） 

 

 

(乙)申請資助之活動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預計參與人數：校內             校外           

   形式及內容簡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活動舉行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申請金額：港幣＄              （請附上計劃書及財政預算） 

   活動負責同學姓名：               聯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址(中文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電子郵遞：s                 @mailserv.cuhk.edu.hk 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    

   是否同時向其他基金／團體申請資助？□是     □否 

   預期有沒有其他資助？  □有＄              □沒有  

 

(丙 )以 下 由 學 生 事 務 處 ／ 書 院 輔 導 處 填 寫 ： 

 本處有否於本學期提供資助予上述團體？ 

    □有，資助額為$                  ／□沒有 

 本處□推薦(建議資助＄            )／□不推薦上述團體申請滙豐銀行 

 學生活動基金。 

 

 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職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處理／接見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
 


